附件

银川市司法局202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台账

	序号
	重点工作
	具体工作任务
	责任科室
	完成时限
	工作进展情况

	1
	强化重大行政决策公开
	积极落实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扩大公众参与，凡涉及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的重大事项，除涉密外，在决策前需主动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等相关信息，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及时公开征集到意见的主要观点、采纳意见数量、未采纳意见理由等情况。
	立法备案审查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2
	强化司法行政信息公开
	做好银川市政府规章库动态更新，稳步推进政府规章历史文本收录工作。
	立法备案审查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3
	
	组织对银川市各行政机关起草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和各行政机关自行制发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规范，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以《通知》形式公布清理结果，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全生命周期管理，合法有效。
	立法备案审查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4
	
	继续加大各类证明事项清理减并力度，对确需保留的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并集中在各级政府网站和政务服务机构公开。
	立法备案审查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5
	
	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按照“谁执法、谁公示”“谁监管、谁公示”“谁检查、谁公示”的原则，向社会依法公开行政执法职责、执法依据、执法标准、执法程序、监督途径等信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6
	
	深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及时更新完善涉及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和基层法律服务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市场主体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查机制，并将抽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及时在银川市政府门户网站、银川市司法局网站、“信用中国（宁夏银川）”等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公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7
	
	全面落实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双公示”，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在作出行政决定的7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在银川市司法局网站、“信用中国（宁夏银川）”和“银川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进行公示，切实提高“双公示”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工作科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8
	
	及时公开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以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办理复文，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督查室要求的时间节点，依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在银川市政府门户网站和银川市司法局网站向社会公开。
	办公室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9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年度报告、网站年度报表、政务工作基本目录定期更新发布
	办公室
	2022年底
	

	10
	
	做好财政资金和预决算公开工作，公开内容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机关运行经费等。
	办公室
	2022年底
	

	11
	
	做好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执法、公共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领域中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强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解读，使公众全面、准确理解司法行政相关政策，促进政策的推进落实。
	各相关业务科室
	2022年底
	

	12
	
	加强“12345”一号通平台、银川市政府政民互动平台和市长信箱的日常管理，认真办理“12345”工单和市政府转来的市长信箱反映诉求、意见建议的工单信件，及时有效做好答复与回应，密切司法行政部门和群众的联系。
	办公室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13
	
	严格依法依规按时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工作，增强答复内容针对性并明示救济渠道。
	办公室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14
	
	调整规范“银川市司法局网站”栏目设置，切实做好网站内容建设和发布审核，把好政治关、政策关、保密关、格式关和文字关。
	办公室
	2022年底
	

	15
	
	按照国务院政务新媒体考核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局政务微信（银川微普法）、政务微博（银川法律援助）等新媒体平台建设，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加大对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执法、普法依法治理和公共法律服务等宣传信息的推送和传播力度，充分发挥新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2022年底
	

	16
	
	结合区市对网站、新媒体日常运维检测、新指标检测和无效链接检测等内容，按要求认真做好自查整改和年度总结工作，及时处理部门网站纠错意见、微博留言等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2022年底
	

	17
	
	积极组织开展银川市司法局“政府开放日”活动。
	办公室牵头，各相关业务科室配合
	2022年底
	


